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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職㆟員㈶產申報法貳 公職㆟員㈶產申報法

( ㆒ )  依第 2 條第 1 ㊠第 5 款向㈼察院申報：

(㆒) 就（到）職之㈰起3個㈪內辦理申報。就（到）職申報：

請利用全國公職㆟員㈶產申報系統申報㈶產

（網址： ）https://pdps.nat.gov.tw/

申報㆟由網址單㆒入口進入後，可依其申報身分及受理申報單

位分別選擇㈼察院及法務部（受理單位為政風室），以㉂然㆟

憑證登入後，依步驟繕打各類申報㊠目，並點取「㆖傳」完成

申報作業。

 　

(㆓) 每年11㈪1㈰㉃12㈪31㈰間辦理申報。年度定期申報：
 　

(㆔) 卸（離）職、解除㈹理之㈰卸（離）職、解除㈹理申報：

(㆔) 起2個㈪內辦理申報。
 　

(㆕) ㈹理、兼任滿3個㈪起3個㈪內辦理申報。㈹理、兼任申報：

(㆓) 依第 2 條第 1 ㊠第 5、11、12 款向政風室申報：

各級政府機關之首長 ( 職務列簡任第㈩㆓職等或相當

簡任第㈩㆓職等以㆖ ) ：如國㈯管理署署長。

各級政府機關之首長、副首長：如城鄉發展分署分署

長、國㈯管理署副署長。

職務列簡任第㈩職等以㆖之幕僚長、主管：如住宅發

展組組長。

政風主管㆟員：政風室主任、科長。

司法警察、稅務、關務、㆞政、會計、審計、建築管

理、工商登記、都市計畫、㈮融㈼督暨管理、公產管

理、㈮融授信、商品檢驗、商標、專利、公路㈼理、

環保稽查、採購業務等之主

管㆟員：如主計室主任、建

築管理組組長、都市計畫組

組長、㊙書室主任等。

㈹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㆟之董事及㈼察㆟：如㈶團

法㆟臺灣營建研究院、㈶團法㆟台灣建築㆗心、㈶團

法㆟㆗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㈳董事。

1.

1.

2.

3.

4.

2.

㆒、本署及各分署哪些㆟應申報㈶產㆒、本署及各分署哪些㆟應申報㈶產㆒、本署及各分署哪些㆟應申報㈶產

㆓、各類申報期間㆓、各類申報期間㆓、各類申報期間

㆔、申報方式㆔、申報方式㆔、申報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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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㆒)  授權法務部查調㈶產㈾料：

(㆓)  授權查調㈾料㊟意事㊠：

 　

1.

1、 保險類別：

2.

3、 「定期申報」之申報㆟：基準㈰為「11㈪1㈰」。

僅供「就(到)職申報」及「定期申報」之申報㆟，授

權同意法務部利用網路介接作業向內政部㆞政司、交通

部路政司、各㈮融機構、各保險公司、各證券公司等，

取得申報㆟、配偶及未成年子㊛於辦理各法定申報類別

對應之基準㈰當㈰之㈯㆞、建物、船舶、汽車、航空

器、存款、㈲價證券、其他具相當價值㈶產(不含虛擬

㈾產、珠寶、古董、字畫等)、保險及債務等㈶產相關

㈾料，提供予申報㆟參考。

112年9㈪1㈰起，修正保險應申報內容，為兼顧申報

便利性，爰刪除「保險㈮額」、「外幣幣別」、「累積

已繳保險費外幣總額」、「累積已繳保險費折合新臺幣

總額」等文字刪除，並增加「備註」欄位，故㈲關保險

授權查調㈾料，不提供「累積已繳保險費」予申報㆟。

「就(到)職申報」之申報㆟：

(1) 

(2) 

每年度8批次授權服務，基準㈰為「2㈪1㈰」、

「3㈪16㈰」、「5㈪1㈰」、「6㈪16㈰」、

「8㈪1㈰」、「9㈪16㈰」、「11㈪ 1㈰」及

「12㈪16㈰」，申報㆟得依照申報期限選擇最㊜切

之基準㈰，辦理授權服務。

㈲關授權期間、開放㆘載時間，視每年度假㈰狀況

㊜度調整。

㆕、㈶產查調授權服務㆕、㈶產查調授權服務㆕、㈶產查調授權服務

申報㆟ 8 ㈪ 20 ㈰就到職 (應於 11 ㈪ 20 ㈰前完成就到職申報 )

申報基準㈰ :9 ㈪ 16 ㈰授權服務

授權期間 (暫定 ):9 ㈪ 10 ㈰㉃ 20 ㈰

開放㈾料㆘載㈰期 (暫定 ):10 ㈪ 25 ㉃ 12 ㈪ 18 ㈰

授權服務案例

申報㆟就
到 職 ㈰

可參加授權
服務基準㈰

㈾料㆘載期間 ( 請於
11/20 前㆘載完成申報 )

申報截止㈰ (3 個
㈪內完成申報 )

授權期間 

8/20 9/10-9/20 9/16 10/25-12/18 11/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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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㆓) ㊟意事㊠
 　

1.

2.

3.

4.

5.

2.

3.

4.

虛擬㈾產須申報於「其他具㈲相當價值之㈶產」。

現㈮、存款、㈲價證券、債權、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投

㈾，每㆟每類之總額達新臺幣100萬元者。

珠寶、古董、字畫及其他具㈲相當價值之㈶產，每㊠(件)

價額達新臺幣20萬元者。

事業投㈾，每㆟㈴㆘事業投㈾達新臺幣100萬元者。

符合「儲蓄型保險」、「投㈾型保

險」及「年㈮型保險」等險種，請

在「保險頁面」內敘明「要保㆟、

保險公司、保險契約㈴稱、保單號

碼、保險契約類型、契約始㈰、契

約終㈰」之㈾訊。

預售屋須申報於「其他具㈲相當價值之㈶產」。

納(靈)骨塔具使用權，須申報於「其他具㈲相當價值之㈶

產」；具所㈲權，須申報於「不動產」。

㆖市(櫃)股票、興櫃股票、其他未㆖市(櫃)股票及㆘市

(櫃)股票，均應申報；㆖市(櫃)、㆘市(櫃)及興櫃股票，

票面價額為10元；未㆖市(櫃)股票，票面價額應㉂行查明

確認，併同合計債券、基㈮及其他㈲價證券，如已達新臺幣

100萬元即應逐筆申報。 

(㆒)  依公職㆟員㈶產申報法第5條之規定，應就本㆟、配偶及未

成年子㊛於㆗華民國境內、境外之㆘列㈶產申報之：(㆓)  
 　

1.

2、 無法透過授權查調之㈶產㈾料

不動產、船舶、汽車（含汽缸總排氣量逾250立方公分

之大型重型機車）、航空器。

(1)  虛擬㈾產無法透過授權查調，請申報㆟㉂行登打。
　

(2)  珠寶、古董、字畫無法透過授權查調，請申報㆟㉂

行登打。(2)  
　

(3)  現㈮、國外㈶產無法透過授權查調，請申報㆟㉂行

登打。(2)  

㈤、應申報之㈶產類別㈤、應申報之㈶產類別㈤、應申報之㈶產類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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㈥、裁罰相關規定㈥、裁罰相關規定㈥、裁罰相關規定

裁罰態樣 裁罰額度 依據法條

故意隱匿㈶產者
處新臺幣 以㆖20萬元

以㆘罰鍰。400萬元
本法第12條第1㊠

本法第12條第2㊠

本法第12條第3㊠

全年薪㈾所得總額㆒

倍以㆖者，無正當理

由未為說明、無法提

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

實者，處新臺幣15萬

元以㆖ 以㆘300萬元

罰鍰。

無正當理由未依規定

期限申報或故意申報

不實者：處新臺幣

以㆖6萬元 120萬元

以㆘罰鍰。其故意申

報不實之數額低於罰

鍰最低額時，得酌量

減輕。

㈶產來源不明者

逾期申報或故意

申報不實者

5.申報㆟與配偶感情不睦或未成年子㊛㈼護權屬於前配等原因，無

法申報配偶或未成年子㊛㈶產㈾料，應填㊢於備註欄㆗。

㈲價證券達 100萬之計算標準

申報㆟某㆙

配偶某㆚

未成年子㊛某㆛

股票　　　　

股票　　　　

股票　　　　

10筆小計　　

20筆小計　　

11筆小計　　

合計新台幣 (達 萬元㆗報標準)155萬元 100

合計新台幣 (達 萬元㆗報標準)160萬元 100

合計新台幣 (達 萬元㆗報標準)70萬元 100

:新臺幣50萬元

:新臺幣 100 萬元

:新臺幣10萬元

債券　　　　

債券　　　　

債券　　　　

12筆小計　　　

12筆小計　　　

12筆小計　　　

:新臺幣20萬元

:新臺幣20萬元

:新臺幣20萬元

＊4類均須逐筆申報

＊4類均須逐筆申報

＊4類均得不申報

基㈮受益憑證　

基㈮受益憑證　

基㈮受益憑證　

1筆小計　

1筆小計　

1筆小計　

:新臺幣60萬元

:新臺幣30萬元

:新臺幣30萬元

共他㈲價證券　

共他㈲價證券　

共他㈲價證券　

2筆小計　

2筆小計　

2筆小計　

:新臺幣25萬元

:新臺幣10萬元

:新臺幣10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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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8

㈥、裁罰相關規定㈥、裁罰相關規定㈥、裁罰相關規定

裁罰態樣 裁罰額度 依據法條

故意隱匿㈶產者
處新臺幣 以㆖20萬元

以㆘罰鍰。400萬元
本法第12條第1㊠

本法第12條第2㊠

本法第12條第3㊠

全年薪㈾所得總額㆒

倍以㆖者，無正當理

由未為說明、無法提

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

實者，處新臺幣15萬

元以㆖ 以㆘300萬元

罰鍰。

無正當理由未依規定

期限申報或故意申報

不實者：處新臺幣

以㆖6萬元 120萬元

以㆘罰鍰。其故意申

報不實之數額低於罰

鍰最低額時，得酌量

減輕。

㈶產來源不明者

逾期申報或故意

申報不實者

5.申報㆟與配偶感情不睦或未成年子㊛㈼護權屬於前配等原因，無

法申報配偶或未成年子㊛㈶產㈾料，應填㊢於備註欄㆗。

㈲價證券達 100萬之計算標準

申報㆟某㆙

配偶某㆚

未成年子㊛某㆛

股票　　　　

股票　　　　

股票　　　　

10筆小計　　

20筆小計　　

11筆小計　　

合計新台幣 (達 萬元㆗報標準)155萬元 100

合計新台幣 (達 萬元㆗報標準)160萬元 100

合計新台幣 (達 萬元㆗報標準)70萬元 100

:新臺幣50萬元

:新臺幣 100 萬元

:新臺幣10萬元

債券　　　　

債券　　　　

債券　　　　

12筆小計　　　

12筆小計　　　

12筆小計　　　

:新臺幣20萬元

:新臺幣20萬元

:新臺幣20萬元

＊4類均須逐筆申報

＊4類均須逐筆申報

＊4類均得不申報

基㈮受益憑證　

基㈮受益憑證　

基㈮受益憑證　

1筆小計　

1筆小計　

1筆小計　

:新臺幣60萬元

:新臺幣30萬元

:新臺幣30萬元

共他㈲價證券　

共他㈲價證券　

共他㈲價證券　

2筆小計　

2筆小計　

2筆小計　

:新臺幣25萬元

:新臺幣10萬元

:新臺幣10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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